
中 山市生态环境局 

中环验报告（2019) 29 号 

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中山市旺铁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改扩 

建项目一期（固体卿缈亏染防治设施）竣工环境 

保护马剑文意见的函 

中山市旺铁表面处理有限公司： 

你单位提交的《中山市旺铁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改扩建项目

一期（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报告》 

等相关资料收悉。根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》 

的规定，我局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对中山市旺铁表面处理有限

公司改扩建项目一期（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）（以下简称“该

项目”）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现场检查及验收。经审核相关材料

并根据验收组现场检查意见，提出如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： 

该项目位于中山市三角镇高平工业区锦成路 37 号，基 

本按照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复｛中环建书〔20181 0031 号｝要

求进行建设。本次仅对该项目一期进行验收。 

该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，建立了环保管理制

度，配备了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设施，基本落实了环评审批文件

的要求。 

（一）设置了危险废物临时贮存场所，危险废物贮存设施 



的建设基本符合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(GB 

18597-2001）及原环境保护部《关于发布＜一般工业固体废物

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＞ (GB 18599-2001）等 3 项国家污

染物控制标准修改单的公告》中相关规定。危险废物委托有危

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单位收运处理。 

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设施的建设符合《一般工业固体废

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(GB18599-2001）及原环境保护

部《关于发布＜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＞ 

(GB18599-2001）等 3 项国家污染物控制标准修改单的公告》 

中相关规定。一般 古 体废物综合利用或及时转移处置。 

（二）己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，并备案。 

2、己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，并备案。 

由中山市中能检测中心有限公司编制的建设项目竣工

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明： 

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收集处理。 

不合格产品、一般原材料包装、水性漆漆渣、喷淋塔收集

粉尘等一般固体废物，收集后交给废品物资回收公司重新利用；

纯水制备废物交设备保养公司更换并回收。 

危险化学品包装、废滤芯、废网格、废槽液、废槽渣、废

活性炭等危险废物交由中山市宝绿工业固体危险废物储运管理

有限公司转移处理。 

验收公示 

该项目环境保护验收基本情况按程序在我局网站公示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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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映有关该项目的问题。 

五、该项目环保审批手续齐全，基本落实了环评及其审批 

文件提出的主要环保措施和要求，同意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 

六、建议该项目做好以下工作： 

（严格按照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使用原辅材料。 

（加强厂区环境及环保设施的管理，进一步做好污染 

物的收集和处理工作，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或按要求转移处理。 

（切实做好各项环境风险事故防范措施，加强日常巡

检，提高环境风险事故防范水平，从源头杜绝各类环境风险事 

故。 

七、该项目必须按照验收时确定的生产设备、生产工艺、 

生产规模、防治污染和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及准许排放的污染

物种类、浓度、数量进行生产，如有重大改变，必须按《中华 

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中的相关规定重新编报环评。在

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后，如相关要求或排放标准等发生变化 

的，该项目须依法执行新的要求和标准。如有违反上述有关规 

定，我局将依法查处。 

八、如对本函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函六十日内向广东省生态 

环境厅或中山市行政复议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本

函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中山市人民法院起诉。 一一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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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中山市生态环境局三角分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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